
臺中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長照個案轉換居家服務單位申請及處理流程 

111年 4月 6 日訂定 

111年 6月 13修 

 長照個案於服務過程中 

欲轉換居家服務單位 

1.長照個案轉換居家服務單位完成 

2.A單位個管員於每月 AA02電訪時，

追蹤其服務狀況並紀錄之 

備註:轉換服務單位原則: 

依個案居住所在地鄰近之居服單位

輪派 

1.由申請人填寫「臺中市長期照顧個案轉換居家服務單位申請書」 

2.個管員於主旨異動欄敘明並以計畫異動方式知會照管中心 

3.主責照專向案家了解轉換居家服務單位之原因，並將申請書送出陳核 

備註:申請人應為個案、案家或原服務單位 

 照管中心審核 

同意 

不同意 

照管中心通知申請人 

1.依核定結果，於照顧管理資訊平台之主旨異動欄敘明，

以下訊息： 

□同意：個案居住所在地鄰近之居服單位輪派，轉換至

新居家服務單位：                              

  □不同意 

2.個管員接續完成照顧服務管理系統照會新單位之相關

流程(計畫異動及照會) 

1.主責照專不定期抽查，追蹤居家服務

單位服務狀況 

2.A單位個管員於每月 AA02電訪時，追

蹤其服務狀況並紀錄之 

註： 

1.服務單位若因人力不足，提出申請，應檢附服務單位人力盤點資料及無法服務區域、尚可服

務區域之相關資料，後續應函文至本局，無法服務區域採停派案直到該單位量能恢復。 

2.照管中心將視轉換原因，請個案、案家、原服務單位具體描述事件，並提供相關證明資料、

處理過程紀錄等相關資料。 


